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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5-88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

力供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热公司”）提供不超过 55,000 万元借款；拟向控股子

公司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天环保”）提供 3,079.83 万元借

款。借款期限均为 3年，年利率均为 3.27%。

2.上述财务资助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还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上述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全面的业务、资金

管理和风险管控能力，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一、对二热公司的财务资助（视同关联交易）

（一）财务资助事项（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二热公司业务发展，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在不影响公司自

身正常经营及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为二热公司提供不超过55,000万元借款,用于

其主营业务相关的一般流动资金，借款期限3年，年利率3.27%。上述额度在借款期限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将在上述额度内根据二热公司主营业务经营需求分期提供借款。

因二热公司少数股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电热

力”）持有二热公司49%股权，本次未提供同比例借款，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将本次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

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就上述财务资助，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2025年第十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二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

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关联交易。本次财务资助还需提交公司股东会表决，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应采取

回避表决。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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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

4.注册资本：521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郝杰

6.主营业务：供暖,供汽,热力供暖工程,电气安装,管道保温等

7.与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51%股权；润电热力持有49%股权；无实际控制人

9.2024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已经审计)：

2024 年末，资产总额：282,843.12 万元；负债总额：285,428.65 万元 ；归属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2,585.53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80,919.36 万元；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476.95 万元。

10.其他：二热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公司在上一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上一年度提供财务资助

72,625.76 万元，系二热公司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时公司对其提供的资助，不存在到期

后未及时清偿的情形。

12.其他股东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 年 07 月 13 日

（3）注册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

（4）注册资本：168004.413007 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陈卫国

（6）主营业务：供暖服务，电气安装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29.99%

30.00%30.00%

金融普通债权人 (32 家公沈阳盛京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40.00%

沈阳市第二热力有限公司

51%

49%



第 3 页 共 7 页

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等

（7）与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8）股权结构：详见二热公司股权结构，无实际控制人

13.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本次被资助对象二热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原为全资子公司），是公司主业供

热主要组成部分，其供热面积占公司总供热面积约 39%，日常公司全面掌握二热公司的

生产经营及决策情况。过往，根据部分金融机构授信审批情形，公司与子公司间采用由

公司统筹统支的方式进行资金调配及使用。本年惠天热电获取了可供旗下子公司使用的

统借统还贷款额度总计 5.5 亿元，以此向二热公司提供资助。二热公司其他股东润电热

力立足于股权管理，日常不参与二热公司的具体经营，因此本次未同比例向二热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前述财务资助事项，公司与二热公司拟定了借款合同待公司股东会批准财务资助

议案后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1.借款金额：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不超过 5.5 亿元

2.借款用途：乙方用于还贷、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转。

3.借款期限：三年。

4.资金占用费：年利率为 3.27 %。

5.还款方式：乙方在借款到期日将借款及利息一次性偿还给甲方。乙方可提前偿还

借款。

6.逾期：乙方借款到期不能偿还时，应在到期日 30 日前与甲方续签借款协议，否

则，乙方自愿承担借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比例的滞纳金给甲方。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二热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且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司通过

委派高管、中层及专业管理人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采购、统一调度、统一运营，公

司可有效掌握被资助对象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资金状况，掌握其履约和还款的主动权，可

有效防范借款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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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确保运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利用银行授予的统借统还额度，向主业子公司

二热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只为支持下属公司保障供暖季期间平稳运营，满足其还贷、支

付热费及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二热公司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始终将其作为供热主业整体规划、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人员委派及

企业文化融合加强对其日常的管理与监督，实时掌握其资产、人员、财务、生产、运营

状况，公司能够动态预测二热公司的业务发展，有能力控制二热公司生产经营管理风险。

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二热公司是惠天热电开展供热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全公司

合并口径约 39%的供热负荷，其业务经营与拓展纳入惠天热电统一规划与布局，公司通

过日常管理可有效控制和掌握二热公司的业务发展及运营情况。本次公司单方面对二热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系为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存在其合理性。公司根据实际

借款金额及使用期限收取利息，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对惠天环保的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2016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和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涌公

司”）按照出资比例同等条件向惠天环保分别提供了 2,000 万元借款(共计 4,000 万元)，

期限 3 年，利息为年利率 6%；2019 年 11 月及 2023 年 4 月，公司和惠涌公司分别对惠

天环保的上述财务资助同步进行了展期，利息变更为年利率 8%。

至 2025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和惠涌公司向惠天环保提供的财务资助即将到期，现

结合惠天环保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和惠涌公司决定拟对惠天环保的财务资助进行

展期 3年，展期利率为年利率 3.27%，其中：公司财务资助金额为 3,079.83 万元；惠涌

公司财务资助金额为 3,092.86 万元。

本次向惠天环保财务资助展期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就上述财务资助，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召开了 2025 年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惠天环保提供财务资助进行展期的议案》。

本次财务资助还需提交公司股东会表决，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应采取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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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05月13日

3.注册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

4.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葛明宇

6.主营业务：城市供热，节能技术服务

7.与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51%股权；惠涌公司持有49%股权；无实际控制人

9.2024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已经审计)：

2024 年末，资产总额：9,776.05 万元；负债总额：12,770.47 万元 ；归属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2,994.41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4,436.61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41.58 万元。

10.其他：惠天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公司在上一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上一年度提供财务资助 3532.52

万元

12.其他股东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5 年 07 月 26 日

（3）注册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安图街 1号

29.99%

30.00%30.00%

金融普通债权人 (32 家公沈阳盛京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40.00%

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51% 49%

100%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第 6 页 共 7 页

（4）注册资本：87724.08 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陈英

（6）主营业务：城市供热服务，锅炉安装，供暖管道工程施工等

（7）与公司关系：惠涌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润电热力的全资子公司，其与公司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同时，本公司董事武超在惠涌公司任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的情形。

（8）股权结构：详见惠天环保股权结构图，无实际控制人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前述财务资助事项，公司与二热公司拟定了借款合同待公司股东会批准财务资助

议案后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1.借款金额：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30,798,316.47 元

2.借款用途：乙方用于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转

3.借款期限：三年

4.资金占用费：年利率为 3.27%

5.还款方式：乙方在借款到期日将借款及利息一次性偿还给甲方。乙方可提前偿还

借款。

6.逾期：乙方借款到期不能偿还时，应在到期日 30 日前与甲方续签借款协议，否

则，乙方自愿承担借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比例的滞纳金给甲方。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惠天环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人员均由公司统一派遣和管理，

其生产、经营、资产、财务、资金等方面均由公司实施有效控制。因此，公司对其财务

资助事项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是为了支持其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其

业务经营与拓展，符合公司主业发展战略需要，是在不影响自身生产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

且惠天环保另一股东惠涌公司亦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展期。被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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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经营稳定，公司能够对其日常业务、财务、资金、人员管理等

实施有效的控制。公司完全将其纳入风险控制体系，可有效对环保公司监督管理，确保

资金安全。

三、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情况

前述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金额为68,328.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2.33%，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

金额为10,248.6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5.85%，该部分属逾期未收回

财务资助，系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欠余款，属历史遗留（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年12月11日和2022年1月13日分别发布的《关于债务方以资抵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66）《关于债务方以资抵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公司就该部

分欠款积极与相关方持续保持沟通协商，并制定催收举措力求早日解决。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